
智能医学工程专业实践教学大纲
（2023年修订）
一、实习教学基本信息

	专业名称
	智能医学工程

	英文名称
	Intelligent Medical Engineering

	实习周数
	24
	学  分
	26


二、实习教学目标：

智能医学工程专业实习旨在让学生了解运用人工智能解决临床问题的基本流程和方法，掌握扎实的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提高建模、算法等专业能力，为今后从事与智能医学有关的行业打下坚实基础。采用实习基地及校内双导师制度，承接本科生导师制度，在校外实践基地实习的学生，由实习单位指派单位人员作为毕业论文校外指导教师，与校内导师组成导师组共同指导，在本校或福州大学进行毕业实践的同学，由本科生导师继续指导，延续至毕业设计与毕业论文，截至于毕业论文答辩。导师（组）全程负责指导各小组的创新科研实践、毕业设计、毕业实习（24周，24学分）与最终的毕业（实习）论文（2学分）。

（一）通过实习，使学生巩固编程、建模、算法等专业知识基础，提高运用智能医学工程理论知识分析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培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具有较强的自主创新创业能力的人才。

（二）通过实习，使学生所学的理论知识密切联系实际，加深学生对于智能医学工程在现代社会中应用的认识，丰富学生的视野，培养解决问题和独立工作的能力，保证本专业学生真正地做到学以致用。

（三）通过实习阶段有针对性的综合训练，培养、巩固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意识，使课堂教学和实验教学的效果得以拓展和延伸。

三、实习内容和要求：

（一）智能医学工程科研报告撰写实习
1.教学目的与要求

了解文献学习的基本方法、科技报告与科技论文的图表制作规范；熟悉综述写作规范和技巧、科技报告与科技论文的图表制作软件与工具；掌握创新实践性课题阶段性总结报告撰写或课题研究方向综述撰写要领。

2.教学内容

导师组指导学生按科技报告与科技论文的规范与技能，整理大学生创新课题组研究成果与撰写进展报告，并设计衍生子课题。或导师组根据自身课题研究方向及学生研究兴趣，设计课题，并指导学生撰写课题相关综述。

（二）智能医学工程课题研究实习
1.教学目的与要求

了解针对具体医学相关问题提炼智能医学工程问题的过程；熟悉智能医学工程进行课题研究的流程；掌握撰写开题报告的规范。
2.教学内容

针对具体的基础医学或临床医学问题，提炼智能医学工程问题，进行前期或后期的课题研究，并撰写开题报告。
（三）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毕业实践

1.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毕业实践、导师指导、自主学习等方式，进一步了解创新课题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进一步熟悉智能医学工程分析与咨询技术服务的流程；初步掌握撰写科技服务报告与论文的技能。

2.教学内容

学生根据实习安排，在校外实习单位、福州大学实习基地或本校实践基地进行毕业实践。在实习期间，学生应严格遵守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服从单位安排，按时完成分配的任务。积极主动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与团队成员沟通协作。根据各自参与的大学生创新课题所衍生的子课题及/或智能医学工程咨询服务实习过程中所提炼的智能医学工程问题，完成智能医学工程课题研究与科研实习，并撰写毕业论文。

四、实习时间安排和组织形式：

（一）时间安排

1、智能医学工程科研报告撰写实习：1-4周

2、智能医学工程课题研究实习：5-10周

3、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毕业实践：11-24周

智能医学工程科研报告撰写实习、智能医学工程课题研究实习在第四学年第1学期及寒假开展，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毕业实践在第四学年第2学期开展。
（二）组织形式

针对智能医学工程的学科特点，以我校智能医学工程教学实验室、生物信息学系实验室、福州大学国家科技园、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福建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厦门Manteia科技有限公司、福州数据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等为基地。

由智能医学工程学系及本科生导师组负责协调，在第四学年第一学期进入毕业实习之前两周，与课题组对口的本校教师（博士或讲师以上）、或本省的三甲医院临床医师（博士或主治医师以上）、或福州大学教师（博士或讲师以上）、或实践基地导师，形成联合导师组，建立协作指导的实习模式。

第四学年第一学期毕业实习：

1、智能医学工程科研报告撰写实习（1-4周）：第四学年第一学期课程结束后开始实习。在实习的第1-4周，导师组指导学生按科技报告与科技论文的规范与技能，整理大学生创新课题组研究成果与撰写进展报告，并设计衍生子课题。或导师组根据自身课题研究方向及学生研究兴趣，设计课题，并指导学生撰写课题相关综述。

2、智能医学工程课题研究实习（5-10周）：在实习的第5-10周，导师组指导学生整理课题研究进展、设计课题，在实习第9周提交《毕业课题开题报告书》暨《实习规划》。实习第10周智能医学工程学系组织开题报告会，进行开题评审工作。导师组指导学生根据开题评审意见进行修改，并于第四学年第二学期开学一周内提交修改稿。

3、智能医学工程专业毕业实践（11-24周）：第四学年第二学期毕业实习，学生根据实习安排，在校外实习单位、福州大学实习基地或本校实践基地进行毕业实践。在实习期间，学生应严格遵守实习单位的规章制度，服从单位安排，按时完成分配的任务。积极主动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与团队成员沟通协作。学生根据各自参与的大学生创新课题所衍生的子课题及/或毕业实践过程中所提炼的智能医学工程问题，完成智能医学工程咨询服务与科研实习，并撰写论文。

五、实习考核与成绩评定办法：

为了保证毕业实习教学质量，全面提高学生的实际工作能力和专业素质，在加强课题指导教师管理的同时，本着“优劣有别，客观公正，共同提高”的原则，对学生毕业实习成绩考核办法作如下规定：
（一）实习成绩组成

实习成绩分为三部分，面上实习成绩、毕业设计（论文）开题评审成绩和毕业设计（论文）答辩成绩，计算公式：实习成绩=面上实习成绩×30%+毕业设计（论文）开题评审成绩×20%+毕业设计（论文）答辩成绩×50%。
（1）面上实习成绩
面上实习成绩实行综合评定，总成绩为百分制，于面上实习结束一周之内由实习基地（学系）报送，总平均分控制在≤86分，按30%的比例折算作为实习成绩的一部分。
（2）毕业设计（论文）开题评审成绩
毕业设计（论文）开题评审成绩实行综合评定，总成绩为百分制，按20%的比例折算作为实习成绩的一部分。

（3）毕业设计（论文）答辩成绩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成绩实行综合评定，总成绩为百分制，按50%的比例折算作为实习成绩的一部分。
（二）实习成绩评定办法

（1）面上实习成绩评定办法

实习基地（导师）对学生的工作能力、工作作风、态度等方面如实写出评语及评分。实习成绩一律不与学生见面，由实习基地（导师）上报给智能医学工程学系教学负责人，教学负责人核定后报医学影像学院教科办。毕业实习期间每个学生应向实习基地（学系）提交论文有关材料，认真填写本科毕业实习工作手册。

毕业设计（论文）开题评审成绩评定办法

由学院毕业论文工作领导小组、智能医学工程学系组织开题评审会，聘请中级职称以上人员担任评审，对学生提供的《毕业课题开题报告书》进行评审。第四学年第1学期实习结束前，学生提交开题报告，由学系组织进行开题评审会。第四学年第2学期开学第一周，学生提交开题报告定稿，学系报送开题评审成绩给学院教科办。

毕业设计（论文）开题评审委员会由3-5人组成（博士或讲师职称以上），设组长1人，秘书1人，负责开题工作。开题时由评审委员打分，总成绩为百分制，取委员评分的平均分作为开题成绩。成绩等级为：优秀（90～100分）、良好（80～89分）、中等（70～79分）、及格（60～69分）、不及格（60分以下）。要求优秀的比例控制在25%以内，良好的比例控制在60%以内，其余为中等、及格和不及格。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成绩评定办法

由学院毕业论文工作领导小组、智能医学工程学系组织毕业设计（论文）答辩会，以检查学生是否达到了毕业论文（设计）的基本要求。答辩组评阅教师在答辩前，核查学生答辩资格。学生应在答辩前5-7天，提交自己毕业设计（论文）的所有资料，包括译文及原文复印件等，以供审核。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委员会由3～5人组成（博士或讲师职称以上），设组长1人，秘书1人，负责答辩工作。答辩评分标准、计算方式及成绩等级参照开题评审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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